
关于启用国有产权登记表电子证照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管企业（集团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市国资委关于本市启用国有产权登记表电子证

照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国资委产权〔2022〕309 号）文件要求，

我委决定启用国有产权登记表电子证照（不包括国家出资企业产

权登记证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国有企业产权登记表电子证照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标准制

发，与实体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可以作为各类需要产权登记

表的办事依据或凭证。区国资委直接出资的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

记证不在范围内，依旧发放纸质证照。

二、区属企业产权登记表电子证照通过“一网通办”平台上，

在产权登记表样上加盖上海市长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企业产权登记专用章电子签章后生效。区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

业、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均可从产权登记系统调用企业产权登记表

电子证照。

三、区国资委监管企业国有产权登记电子证照于即日起正式

启用，产权登记的审核责任、管理责任和申报程序不变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长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2 月 9 日


